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2]农安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缴费补贴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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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4]为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促进被征地农民高质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根据《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和人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规范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通知》（人社厅发〔2025〕5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缴费补贴实施办法。
[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4]第一条  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是推动实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重要举措。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给予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更好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
[bookmark: OLE_LINK15]第二条  农安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工作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
[bookmark: OLE_LINK16]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是落实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责任主体，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负责组织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确定项目征地范围内户数、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等信息。村集体和被征地农民应积极配合相关工作。公安部门配合做好被征地农户的户籍信息核查工作。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审核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协同其他部门完成征地报批等手续。财政部门负责协调落实缴费补贴的筹集和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综合协调和备案监督。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对缴费补贴资金的核算、核收、管理和使用。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8]第三条  辖区内被依法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年满16周岁及以上人员，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下列人员不在补贴范围：
（一）家庭联产承包到户以外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
（二）土地被征收后，重新获得调剂土地的。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9]第四条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补贴15年，总计15000元的标准执行，缴费补贴一次性拨付到位，每人只能享受一次缴费补贴。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7]第五条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按规定划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后计入本人个人账户，合并形成新的个人账户储蓄存额，按规定计息；被征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贴可用于帮助本人参保缴费。按规定缴费补贴确需发至个人的，优先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应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bookmark: OLE_LINK20]第六条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独立核算、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bookmark: OLE_LINK21]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农安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农府规〔2023〕7号）文件自行废止，已按照原文件参保缴费的继续执行，若今年发生征地的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人员可参照此实施办法执行，若上级部门出台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bookmark: OLE_LINK22]第八条　本办法由农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农安县财政局、农安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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